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對 2008 年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 

 

由於近期發生在牛奶及奶類產品檢出含有三聚氰胺有害物質的事故，政府

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免受威脅，於是提出修訂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賦權食環署署長，以行政方式命令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和收回有

關食物。本會對有關修訂條例草案有以下意見。 

 

刑罰太重 

條例建議如違反命令，最高可被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本會認為刑

罰太嚴苛，尤其是 12 個月的監禁期，因食物不排除是在運送過程中受污

染，而非在零售層面出現問題，業界於是對食物已受污染並不知情，並非

有意瞞騙而讓食物在市面上銷售，如被判以上的刑罰，實在不公平。 

 

補償計算不清晰 

如食環署署長懷疑食物有問題，有關食物會被查封及進行檢驗，如在檢驗

過程中，未有結果前，有關檢驗及暫停銷售的事件已曝光；此外，如禁售

消息一發出，有關食品都會受牽連，難以銷售，如發生三聚氰胺事件，所

有中國奶類製品，即使沒有問題的，都沒有客人願意購買，貨物銷售將會

大大減少，商譽亦會受到相當的影響；還有，如被懷疑的問題食物於食用

限期前幾天，甚至前一天，經檢驗後發現沒有問題，才被退還貨物，大大

縮短了食物的銷售期，影響貨物的銷售。這樣，有關業界可得到什麼補償

及保障呢？最近政府當局指會付出一筆法庭在顧及個案情況下認為公正

的款項以作補償，但不超過食物的市值，還會包括其他的實際損失。但是

似乎補償的款項計算欠具體，何謂公正的款項？實際損失是如何訂定？而

且，動輒需透過法庭進行裁定，費時失事，亦有可能業界最後獲得賠償的

金額比申請上訴賠償所需的款項少，反而得不償失，對業界並不公平。故

此，本會希望當局能給與受影響業界清晰及合理的補償方案；並且，在食

物封查期間，未有檢驗結果出現前，應將有關資料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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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署長權力過大 

食環署署長除了有權作出命令禁止輸入和供應任何食物，也可要求食物

商查封、隔離及銷毀食物。本會擔心條例賦予食環署署長的權力太大，

有殺錯無放過，採取零容忍態度，如果貨物中只有極少量被檢驗出有問

題，例如，100 隻蛋中只有 1 隻蛋被檢驗出有問題，而且是在運送過程中

受污染，食環署署長是否照樣執法？又例如，有食物商拿取食物樣本去

檢驗，發現含有害物質，但在其他中心檢驗卻顯示沒有問題，這樣食環

署署長是否照樣作出禁售命令？是否只禁售該批貨物，還是有關類別的

貨物全部禁止？而且在進行上訴期間，執法行動依舊，並不合理。決定

權力全賦在食環署署長身上，似乎過大，本會認為應對其可行使的權力

給予適當的制衡。  

 

本會完全支持關注市民的食物健康，但是提交的條例過於粗糙及不清晰，

灰色地帶極多，有不少細節仍需仔細商討釐定，不能操之過急。本會希望

有關當局能在保障市民健康及維護食物業界的利益上取得平衡，避免嚴重

破壞營商環境，損害香港的經濟，影響香港的民生。 

 

 


